
　　浙路风潮中的诸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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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末的浙路风潮涉及中英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等多方利益纠

葛，围绕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 《铁路简明章程》等一系列章程、合约的制定与实

施，各方展开了持久的利益博弈，充分利用法律武器试图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最大

化。《苏杭甬铁路草合约》原本从属于中英之间的政治借款合同，是中外不平等关系

的产物。清政府批准设立浙路公司虽有借助兴建铁路收回路权的意图在内，然而在浙

路风潮发生后，反倒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清政府无力应对内外危机，

对外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就废约一事进行谈判，对内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

关系。特别是，清政府制定 《公司律》却不遵守相关规定，背法而治，失信于民，引

发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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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的保路运动中，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路公司）为了维护自主修建

铁路的权利，与清政府和英国公司展开了持久的斗争，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浙路风潮。其发生的

原因主要在于，早在商部１９０５年批准成立浙路公司之前，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就与英
商怡和洋行于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签订了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将铁路的修建权首先授予了

英方。根据草约第四款的规定，“俟会商抚部院，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仍俟订正约

后，会同入奏”，〔１〕方能生效，而结果事后一直并未再订正约。清政府既已批准成立浙路公

司，即准许江浙人民自建铁路，不便冒然收回成命，又不敢拒绝英国的无理要求，只好想了一

个折衷的办法，声称借款与筑路 “分为两事”，即由清政府向英方借款，再转借给江浙二省铁

路公司，铁路仍归二省自造，以路成后的收入及关内外铁路余利作为对英借款的抵押。１９０８
年３月６日，清政府代表与英国银公司 （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合资成立）代表在北京签订

《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清政府向英方借款 １５０万英镑，存于邮传部，由邮传部
负责借、还，并改苏杭甬路为沪杭甬路，选聘英人为总工程师，但英国工程师须听命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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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办或总办所派的代表，并由中英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２〕清政府签订的这份合同遭到

了以浙路公司为代表的商办铁路派的激烈反对，也被浙人指斥为卖国行径。从法律的角度看，

浙路风潮的发生肇端于中英之间 １８９８年签订的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这样一份带有 “准条

约”〔３〕性质的合同在英国的强力施压下演变为 《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却因侵害了浙民利

益引发了普遍性的社会风潮。

　　在晚清以条约关系为主要形态的中外关系模式中，《苏杭甬铁路草合约》体现了英国通过
资本输出攫取在华铁路投资特权的企图。浙江保路运动作为全国保路运动的先声，在引发清王

朝覆灭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论及这一事件时，历来多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参与风潮的地方绅商和汤寿潜个人论述较多，〔４〕较少关注到晚清政府身处不平等的华洋关

系中为保路权而作的外交努力，〔５〕亦较少关注到包括地方督抚和绅商在内的地方势力与清廷

进行权力博弈时折射出的中央和地方的离心倾向，从而难以获得对这一事件更加客观的认识。

本文试图以浙路风潮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章程、合约等法律文件为线索，描述各方展开博弈的过

程，呈现各方力量利用法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从而对浙路风潮如何引发清廷政治危

机的历史教训进行反思。

一、路权之争：中英围绕铁路合约的谈判及博弈

　　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深，晚清中国的路权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英国作为近代史上侵华
的先锋，早在甲午战前就图谋在华的铁路特权。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为了偿还对日赔款，与

英德订立了条件苛刻的借款合同。１８９６年第一次英德借款为１６００万英镑，以关税作保；１８９８
年英德与清廷续签借款合同，约定借款１６００万英镑，以关税及厘金作保。英国方面也明确表
示意图通过贷款谋求在华铁路承办权。〔６〕不过，尽管当时英国觊觎中国铁路的意图广为人

知，但朝野上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反对。这主要是因为甲午战败后，俄国在华侵略势头加剧，

引起了中国的恐慌，中国方面颇有利用英国牵制俄国的意图。在英外交大臣贝尔福的威逼之

下，盛宣怀与英方签订了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由此埋下了日后中英之间路权纠葛的种子。

　　面对列强对中国路权的争夺，清政府也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清政府一面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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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路权，一面又囿于资金和技术的匮乏无力自办铁路，因此初期主要采取了借款官办的方

式，这为英方侵夺中国的路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官办抑或商办：晚清政府铁路政策的转变

　　纵观清政府在浙路风潮中与英方交涉的态度，一开始盛宣怀等人还极力主张废除 《苏杭

甬铁路草合约》，后又同意向英方借款，签订借款合同，其态度之转变一方面源自英方的施

压，另一方面也与清廷内部铁路政策的变化有关。对于清末铁路政策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

果，〔７〕大致看来，清末铁路政策早期受到的批评较多，而随着更多统计史料的发现，〔８〕学界

对于清末铁路政策的评价也渐趋理性，认为清末的铁路建设并非逐渐走向反动，而是不断地吸

收和借鉴西方经验，朝着专业化、合理化、制度化和自主性的方向迈进。〔９〕从清末铁路总公

司成立以来路矿管理机构的变革以及历次路矿章程来看，清廷的核心宗旨是要收回路权，推动

铁路事业的发展，无论是早期的商办，还是后期收归国有，主张借款筑路，均有其历史合理

性。但像商部颁行的 《铁路简明章程》等立法，在清末的政治体制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且后期邮传部出台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未经过法律程序，〔１０〕其正当性一开始便备受质疑。

　　甲午海战以后，清政府就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直主张借债修路的盛宣怀也意
识到：“各国铁路所到之处，货利属彼，军权也属彼，路利在人，路害在我。凡创办铁路者，

皆吾中国之罪人。”〔１１〕然而，对于铁路应该商办还是官办，清政府一直处于摇摆的境地。一

般来说，商办铁路更有益于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华商资金有限，且对于铁路商办缺乏

信心，致使铁路商办根本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内部的借款官办主张转而占据

上风。１８９６年清廷谕准设立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出任督办，以招商股和借洋款并行的官督
商办方式修建铁路。〔１２〕然而官督商办的方式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理想。一方面商股难以招集，

另一方面借外款导致路权基本上被借款国所控制，诸如行车管理权、稽核权、用人权和购料权

等，均为外国借款公司所操纵。有鉴于此，清廷于１８９８年设立矿务铁路总局，试图 “设一总

汇之地，以一事权”。〔１３〕该局设立之后，即着手制定统一的铁路规章，达到兴利除弊以促进

中国铁路事业发展的目的。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１９日，矿务总局奏准颁行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其

意图是鼓励铁路商办，并制定了奖励商办条款。章程第 １１条规定： “凡办路矿，无论洋股、
洋款，其办理一切权柄，总应操自华商，以归自主。”对于借洋款，章程也没有完全禁止，但

规定必须由政府审核批准和办理，公司不得私向洋商议借，招洋股也必须有十分之三的华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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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崔志海：《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 《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 ３期，第 ６２页以下；陈晓
东：《清政府铁路 “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４６页以下；陈廷湘：《１９１１年清
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１００页以下；马勇：《正当与失当：清末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再检讨》，《史林》２０１２
年第３期，第１０１页以下；苏全有：《论清末的干路国有政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１９
页以下。

尤其是对比中国自主筑路和依靠西方国家筑路的结果来看，民族资本对于中国铁路的贡献极其微弱，清末铁路的

增长主要是借款筑路的结果。截至１９１１年，中国自己出资兴建的铁路里程只有６６５．６２公里，占中国铁路总长的
６．９％，而由西方国家直接经营的铁路有 ３７５９．７公里，占 ３９．１％，通过借款筑路兴建的铁路有 ５１９２．７８公里，
占５４％。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７页。
参见前引 〔７〕，崔志海文，第８６页。
关于法律程序的问题，参见前引 〔７〕，陈晓东文，第４８页。
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５３页。
参见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４页。
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１５０页。



基础。〔１４〕但是章程的制定也存在严重的疏漏，虽然强调筑路集款必须以多招华股为主，但又

规定允许华三洋七，这样一来，仍然无法达到华商掌握路权的目的。

　　晚清推行新政以来，也认识到必须维护路权。１９０３年 ９月，清廷裁撤矿路总局，设立商
部。商部接管路矿总局后，认为１８９８年的 《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存在许多缺陷，不能适应新

的形势需要，于是在１９０３年１２月初，奏准颁行 《铁路简明章程》２４条。〔１５〕这一章程相当于
当时全国的铁路立法，再次重申了清政府支持商办铁路的态度，对于洋商参与铁路建设进行了

更多的限制。其中第６条明确规定，铁路公司募集股份须保持华股的控股地位，如一定要搭售
洋股，则洋股不得超过华股的数量。为了防止华人与洋商勾结攫取路权，该章程第 １２条还规
定：嗣后华人请办铁路，如与洋商私订合同，以请办之路抵借洋款，一时蒙准；或于开办后将

该路工私卖于他人，经商部觉察，或由地方督抚查明，除将路工充公，注销全案外，另视案情

轻重酌予处罚。此外，对于商办铁路，该章程还规定了一些奖励措施。如第９条规定：华人请
办铁路，如系独立资本至５０万两以上，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商部专折请旨给予优奖，以
资鼓励。其招集华股至５０万两以上者，俟路工告竣，即按照商部奏定之十二等奖励章程核
办。〔１６〕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中，清末的商办铁路和收回路权盛极一时。

　　商部通过 《铁路简明章程》试图提倡商办，并加强中央对铁路的监督和管理，但商部的

政策因地方督抚和不同权力派系集团的阻挠而步履维艰，铁路商办政策也因面临西方列强的压

力和清朝统治集团内的意见不一而受掣肘。〔１７〕

　　１９０６年，清政府下令进行机构改革，另设邮传部负责船、路、电、邮四政。邮传部接管
以后，继续奉行商部的铁路政策，但 １９０８年以后，邮传部对商办铁路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转而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１９１１年发布上谕明确实行 “干路国有政策”，引发巨大社会危机。

关于此项政策，学界褒贬不一，陈晓东认为该项政策有 “积极因素”，却因清政府办理 “未

善”导致自身覆亡，大概能代表对于 “干路国有政策”评价的主流观点。而关于 “未善”的

原因，陈文提出了清政府未把 “干路国有”政策交资政院和有关谘议局议决、违背 《公司律》

企图劫夺商路公司股本以及拒听地方督臣劝谏三点，语中肯綮，却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１８〕

清政府出台干路国有政策遭致反对的关键原因，在于未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未与民意进行充

分沟通。在已经推行新政的背景下，邮传部出台铁路国有政策，改变 《铁路简明章程》已经

确定的商办铁路规定，属于立法修改事项，应交由资政院议决，但清政府却并未如此办理，反

之地方士绅却利用谘议局的政治舞台试图改变这一决定。

　　邮传部之所以作出铁路国有化的决定，更多是出于发展中国铁路的实际需要，而非出卖国
家利益，投靠列强。邮传部接管铁路事务以来，出台了一系列铁路规章制度，加快全国路政建

设。１９０８年之后，邮传部完成了对借款官办铁路的统一管理，开始整顿各省的商办铁路，通
过调查发现，商办铁路公司存在诸多资金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且 “奏办多年，多无起色”，而

各省官办铁路 “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１９〕这让清政府对商办铁路彻底失去信心，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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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程的具体内容，参见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５２７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７〕，崔志海文，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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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７〕，崔志海文，第７３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７〕，陈晓东文，第４６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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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了借款官办的政策。不得不说，在众多商办铁路公司中，浙路公司属于其中的翘楚。然

而，浙路公司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全国商办铁路存在的诸多弊端。清政府也正是看到了铁路商办

存在的问题，才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于是，在对全国商办铁路进行了１５次调查与反省之后，
到了１９０９年，晚清政府大致形成了铁路国有政策。
　　１９０８年 《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签订时，清政府还没有推行 “干路国有”政策，但已经

认识到商办铁路公司存在的种种弊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晚清政府转变原来支持商办的

态度，同意与英方签订 《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晚清政府的废约努力

　　历来在说到晚清政府在浙路风潮中与英方签订借款合同及后来的罢免汤寿潜的行为，多持
痛斥的态度。实际上，面对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清政府一直想尽办法与之周旋，主张废除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维护浙民自办铁路的权利。

　　由于草约最初由盛宣怀参与签订，清政府先派盛宣怀与英方商议废约事宜。按照草约第三
款的规定，银公司当从速派遣工程师测堪，然而英国方面只是派人草勘了地方情形，银公司并

未将所勘估单图样送交盛宣怀察看，也未商议进一步举动，盛宣怀据此认为，这不能算作对于

草约的履行。〔２０〕１９０３年，浙商李厚计划自办杭州城外湖墅至江干一段的铁路，并准备与银
公司将来所造的苏杭甬路首尾衔接，盛宣怀回复不能，但又表示 “若全路自办，当可办到，

不能截办一段也”。〔２１〕面对浙商的请求，盛宣怀也希望能够促成浙人自办铁路一事。１９０３年
５月２４日，盛宣怀致函银公司代理人璧利南，声明杭州铁路已有他商请办，如果银公司六个
月内再不勘路估价，那么苏杭甬铁路草约即作 “罢论”。〔２２〕英国方面怡和洋行则回复称苏杭

甬路的修筑 “耽误之咎由拳匪”，英方 “不任责”，拒绝了盛宣怀所谓六个月为限作 “罢论”

的主张。〔２３〕对于英方回函的这一情节，盛宣怀在浙路公司成立后的废约呼声中曾有意隐瞒，

这就为日后中英之间产生纠葛埋下了伏笔。

　　直到浙路公司成立之时，《苏杭甬铁路草合约》的效力仍处于不明确的状态。当时的士大
夫汪康年同样支持浙人兴办铁路，但对于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的存废同样心存余虑，以为

“苏杭甬一路，镋頦不清，安能谓之全浙路自办”。〔２４〕汪康年甚至亲自前往盛宣怀处，与之商

量，盛宣怀表示可以自办。随后盛宣怀又表示，他是与银公司合办路事之人，废约一事不能由

他说出。盛宣怀的态度也让参与创办浙路公司的浙江民众心有不安。

　　商部允准设立浙路公司后，浙省同乡京官致函盛宣怀，表示 “草约内本有从速字样，迄

今勘路集股，购地兴工等事，从未举办，已七年矣。考欧美诸国法律，凡契约成后，此一造并

未尽力实行，彼一造即可声明作废”。按照这一逻辑，浙人自办铁路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并希

望盛宣怀可以 “与英商据约责言，声明将草合同作废”。〔２５〕对于浙省同乡京官的函件，盛宣

怀回复已经向银公司去函，但事隔两月，并非收到任何回音。同时表示 “鄙意正欲听其宕延，

一面迅筹自办，使彼无可置词，数月之后，即可律以默许之条，草约不废而自废”。〔２６〕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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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一厢情愿地认为，银公司只要不回复，我方便可主张草约不废而自废。

　　然而英国方面展示的态度却与之截然相反。银公司一面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施加压
力，要求订立正式合约，以谋取铁路的修建权，一面回复盛宣怀，称浙江抚部院应协助清理造

路的 “地方窒碍”，对于草约第三款所载的 “从速测勘”一节，银公司称已经拉耳治君于

１８９８年１０月照办。〔２７〕因此对于草约是否履行以及是否应当废除，双方各执一词。
　　１９０６年夏天，有人询问时任银公司驻华代表濮兰德对于苏杭甬路事的看法，濮兰德回复
不能凭空废约，但可以赎回浙路，大概需要二、三百万。〔２８〕汪康年曾将此事函告上海，并未

有人理会。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英人断不可能轻易废约。

　　英国方面则通过外交使臣继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外务部不得不召回时任驻英大臣汪大燮
与英方进行交涉。汪大燮是汪康年堂兄，对苏杭甬路事内情也有一定的知晓，且作为浙江杭州

人，对家乡铁路事业也抱有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加上多年的外交经验，让汪大燮比一般人更能

清醒地认识到英方绝对不同意废约，要在苏杭甬路事中争取更多利益，只能主动与英方接触，

达到 “操权在我”〔２９〕的目的。浙路风潮发生后，汪大燮又去英国，并得知英国与南非订约造

路，工料全由英国运去，造价却比苏杭甬自办铁路低廉，工程质量也好，“我见南雯洲与此间

所订合同，工料皆用最好的……每一英里只需五千镑，则五万元耳，一草一木，零星小费，无

一不包在内”，而苏杭甬铁路每一英里需七万元，铁路 “朽腐迟缓”，外媒称 “大约五六年后

必将费巨本重修”。他致函汪康年感慨道：“中国人专图便宜，不顾久远”，“然便宜之法，则

不知之”。〔３０〕因此，他在与英方谈判提出的方案中将借款筑路作为方案之一，不过他也多次

向英方声明，即使借款也不能以牺牲浙民的办路权为代价，即借款与筑路分为二事，这也是后

来中方与英方签订借款合同所秉承的重要原则。

　　与汪大燮一样，士大夫阶层中有不少人赞同借债筑路。比如，杨度就认为在拒款造路一事
上，应当冷静地分析，若将路务所需各项一一开列，同时将现有款项一一开列，如 “能使出

入年以相当，或不相当而所短无多”，那么拒款便是可信的，否则就是意气用事。〔３１〕梁启超

也认为拒款论者 “既不衷于学理，又乖于史实，徒为识者所笑”。〔３２〕孙宝蠧亦指出，“东南吠

声者辈，纷纷争路政之自为，而自忘其为闭关绝市主义，稍明理界者，多不然之”。〔３３〕马建

忠亦主张借债筑路，“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偿岁减之息”。〔３４〕后来接替汪

大燮参与谈判的袁世凯同样主张借款。他认为借款筑路并非我国独有，泰西各国也曾借款修

路，并走上富强的道路，只要立约时约定清楚，并不会导致主权丧失，“不必一经借款，便视

为无穷之祸患，故吾决意主持假款开办各省路矿，而苏杭甬铁路，特其见端耳……至公是公

非，日久自见，岂可以一时人言之指责，遽责我素定之宗旨云云”。〔３５〕袁世凯等人的建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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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２４１页。
参见前引 〔５〕，王方星文，第１０６页。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０１页。
参见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２５页以下。
参见梁启超：《外债平议》，《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１９３２年版，第４１页。
参见孙宝蠧：《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４２页。
参见马建忠：《铁道论》，《适可斋纪言纪行》卷一，载冯桂芬、马建忠：《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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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慈禧太后的肯定。１９０８年３月 ６日，外务部与邮传部作为共同立约人，与中英公司订立
了借款合同。同时为了安抚江浙绅商，慈禧太后特意嘱咐仍允许江浙绅商购买股票，以获得后

期的铁路红利。〔３６〕

　　平心而论，《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较以往的借款合同条件有利许多，主要是因为在中方
的坚持下，合同援引了津浦路的借款条款。１９０８年 １月，清政府与英、德两国公司订立的
《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第一次将外人投资的铁路的建造和经营完全交由中国人掌管；而

且，也没有把铁路作为抵押”。〔３７〕这对后来的铁路借款谈判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合同没有

约定将铁路抵押，而是用其他财源作为抵押，由政府担保偿还本利。此外，合同也没有约定外

方须掌握铁路的经营权，除了借款利息，也没有以往合同中常见的 “分派利息” “特别公费”

等不利条件，“故此议成立甚速。沪杭甬借款及邮传部公债，其合同视此则更进一步”。〔３８〕

　　围绕苏杭甬铁路草约应立、应废以及是否应向英方借款等事宜，清廷与英方展开了持久的
博弈。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清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促进沪杭甬铁路较少地丢失利权。尽管

清廷的某些做法仍存有失误，比如盛宣怀未能及时向国内反馈公开英方不愿废约的态度，外务

部和邮传部意见不一导致谈判艰难等，〔３９〕但对于路权丧失的危害，清政府从高层到具体谈判

人员都十分清楚。只是苏杭甬铁路草约的谈判从属于中英之间以条约关系构筑的国际关系模式，

所以晚清政府必须按照 “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履行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的各项规定。清政

府尽管意识到路权丧失的危害，但也必须通过修约、改约的新型国际交往规则与英方进行博弈。

　　浙路事件发生时，清政府的铁路政策刚好处于从支持商办铁路到准备收归国有的转折阶
段，面对全国商办铁路收效甚微的整体局面，同时目睹英美等国以铁路兴国的历史进程，清政

府希望举国之力尽快建成铁路亦属情理之中。在此背景之下，清政府本着维护路权的原则，与

英国银公司不断周旋，希望能够最大化地实现浙江绅民的利益，尽管最终的结果并未达到浙民

的期待，但清政府维护路权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中英之间最终达成的铁路借款合同也反映了

当时中英实力差距悬殊，清政府在不平等的中英关系中不得不作出让步的现实。

二、拒款保路：维护浙江股民的财产权

　　尽管上层人士有不少人支持借款筑路，但民间主流的声音仍然是反对借债。苏杭甬路事发

生前，浙路公司已经募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再加上汤寿潜等公司管理层善于经营，浙路公司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到１９０９年，浙路公司承办兴建的沪杭线铁路就达到了当时全国商办
铁路通车里程的一半。〔４０〕这在全国商办铁路一片经营惨淡的氛围中，可谓一枝独秀，因此浙

民对于浙路寄予了很高的期待。苏杭甬事件发生后，浙民将借外款与 “夺我家产”联系在一

起，在汤寿潜等士绅的影响和舆论的宣传下，浙江绅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拒款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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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路公司成立前，铁路的丰厚利润早为世人熟知。浙路公司成立之初，因得到了大量上
层人士的支持，中小绅商和普通民众也纷纷跟进投资，一时之间甚至出现了认股之人络绎不绝

的局面。浙路公司的成立因得到了大批上层人士的支持，募股极为顺利。到 １９０６年 ５月已募
集资金４００万元，当年１０月就开始修筑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截至１９１０年底，浙路公司在省
内和省外分别募集了７８７万元和１６２万元的股本资金。〔４１〕如果对比一下同时期其他华商企业
的资本，可以看到浙路公司募集的资本已颇具规模。仅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０年间，浙江全省所有华商
企业的资本总额才２４０万元。〔４２〕如此巨额的投资显然并非任何富商巨贾所能独立承担，浙路
公司的筹资同时也调动了当时大量分散的社会资本，打破了传统中国由商业行帮和士绅家族构

成的畛域，推动了股份公司的规模发展。

　　到１９１２年，浙路公司已经拥有股东６７６９１人，其中小股东约占股东总数的 ７６％。〔４３〕正
是因为浙路公司涉及的股东数量之多，才引发了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贫民百姓的巨大社会风

潮。据统计，浙江省商民各界举行的拒款会 “达一千多次”。〔４４〕

　　在得知英国欲夺取铁路修建权之后，公司总理汤寿潜、协理刘锦藻便致电外务部、商部，
力陈苏杭甬路草合同应废之由。电称：“苏杭甬路草议非契约，一应废；议浙路而不一问浙之

官民，二应废；议从速而久不办，英商先自背其议，三应废；光绪二十九年 （按：１９０３年）
浙人拟自办，先勘江墅 （按：在杭州）入手，盛大臣函促该商，限六个月不办，此路作罢，

该商又默许废议，四应废；该商冀避民法而就国际，不愿与盛议，既无原议，安有接议，五应

废”。〔４５〕在得知外务部欲向英方借款后，浙路公司公举股东代表进京，力拒外务部提出的借

款方案，表示 “惟坚守八字 （遵旨商办，不借外款）范围”。〔４６〕

　　对于借款筑路，浙路公司从上到下基本都持反对态度。公司副理刘锦藻认为借款的效率不
高，“闻天津、德州一段已将英德借款靡尽，以五百万镑之资，筑百四十英里之路，平均三十

万成一英里，殊骇听闻”。〔４７〕可以想见，浙路如果借外款，也会耗费颇多。中小股民的态度

可以从国民拒款会的公告中窥见一斑。国民拒款会在向全体股民发布的拒款认股公告中力陈使

用外款的种种弊端，认为 “铁路以谋交通便利、启发富源为目的，而实有国家性质。路权所

在，即国权所在”，借用外款，便会导致 “路权不完，国权损失”；任用外人参与工程管理，

势必处处掣肘，且 “铁路材料垄断居奇，报销浮滥”，必然会增加国民的负累；如外人借口保

路，要求驻兵，那么危亡之祸，便悬在眉睫了。〔４８〕对于浙江绅民来说，借款造路就会导致路

权操于外人之手，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投入公司的股款得不到任何回报，甚至血本无归。

　　拒款会召开的同时，又传出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纲因愤于清廷借款卖路而绝食抗议呕血而
死，浙路副总工程师汤绪为抗议英国勒逼借款绝食而死的消息，〔４９〕这就将拒款风潮推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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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峰。１９０７年９月至１１月，绍兴、宁波、定海、处州、嘉兴、湖州等地先后召开国民拒款
会或 “特别大会”，反对借款卖路，并动员各界速集路股，以救危亡。〔５０〕全省各地、各阶层

人民不仅 “奔走呼号，暂不承认借款”，而且浙路集股也因此出现了 “一呼百应”的局面，浙

江学界、商界、同乡会等纷纷开会集股，从富有的商人、官员、士绅，直到穷苦的农工大众，

无不 “争先恐后，踊跃输将”，认购路股。〔５１〕对于大多数中小股东而言，浙路的前途不仅关

系着路权和国权，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广大股民的财产权，是国民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凡为中

国人者，无论何人，无论贫富、男女、老少，都 “各量其力，争投血汗之钱，以救铁路者救

江浙，以救江浙者救全国，即以救全国者救一己之身家性命”。〔５２〕数万名收入微薄、衣食艰

难的工人、市民、小贩、店员，甚至妓女、乞丐，也激于爱国义愤，纷纷认购浙路股票。

　　浙路公司股民的拒款运动并没有改变清廷向英方借款的决定，但也迫使英方作出一定的让
步。英国方面看到浙民群情激愤也恐酿成民变，完全控制苏杭甬铁路已不可能，只能接受借款

和筑路分开的做法。从借款合同的条款来看，通过 “部借部还”的方式至少没有直接损害浙

路公司的路权，即借款不是用沪杭甬路作为抵押，而是用路成后的运输收入及关内外铁路余利

作为抵押，如仍不足，则由国家以其他收入偿还。

　　为了实现 “部借部还”的借款步骤，邮传部还奏定了 《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以下简

称 《存款章程》）。按照 《存款章程》的约定，邮传部应于最晚２４个月内向江浙铁路公司拨款
至少７５０万两。如果到期不能拨付，或者拨付不全， 《存款章程》即日作废。迫于朝廷的压
力，浙路公司接受了邮传部的拨款，然而英国方面却因为清政府没有将铁路收归官办拒绝继续

提供贷款。１９１０年，浙路代表朱福铣等人查阅铁路局账目得知，英公司仅付邮传部 ２７６万两
银，而邮传部仅付苏浙两公司１８０万两银，自借款以来未及三年，中国国家所受亏耗 （包括

借款所生之利息、提留酬费、路成一半之酬费等等）已经超过３００万两，“所耗之数，倍于母
金，实为环球所未有”，而这些亏耗的３００多万两银或由铁路余利项下拨付，或由度支部、邮
传部及苏、浙两省垫付，〔５３〕最终仍由苏浙两省人民来承担。为此，浙路公司多次上书要求朝

廷废除 《存款章程》，“所有两公司遵章请废存款章程，实由于大部之不能如期拨付”。〔５４〕

　　由此可见，在浙路风潮的发展过程中，浙路公司股东充分利用法律武器，先是力陈草约应
废之理由，继而通过召开拒款会等方式集体认股，以增加公司投资的方式表达拒绝借款的态

度，在斗争无果后，又以 《存款章程》的执行不合法为由主张废除之，最终目的都是希望保

护股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对于广大下层民众而言，浙路股票可能构成其财产的一大部分，一旦

投资失败，可能危及根本的生存问题。如淮安李石青君在向浙路公司的认股函中称：“家本素

寒，仅有薄田二百余亩。现拟扫数变卖，认购正股三十七股，计洋三千七百元”。〔５５〕可以想

见，像李石青君这样的股民对浙路倾其所有，必然不会坐视浙路公司因为举借外债而陷入经营

危机。正是在全浙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至１９１０年底，浙路集股 （实收款）计 ９４８万元，为拒
款护路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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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据法力争：维护浙路公司的用人权

　　浙路事件中，汤寿潜代表浙路公司的股东多次向清廷上书要求废除借款合同，并要求废除
邮传部的 《存款章程》，汤寿潜也逐渐为晚清政府所不容。１９０９年 ８月 １４日，清廷谕旨简授
汤寿潜为云南按察使，两天后邮传部电告浙路公司，令另举公司总理。遭浙路公司拒绝后，清

廷又改派他为江西提学使，汤寿潜仍坚辞不就。〔５７〕１９１０年８月汤寿潜因反对新任邮传部尚书
盛宣怀而被革职，清廷令其 “不准干预路事”。〔５８〕谕令一出，遂遭到浙路公司股东的强烈反

对，公司董事会认为由谁来担任公司总经理属于公司内部事项，并引用 《公司律》的规定与

朝廷据理力争，认为朝廷不应当进行干涉，力挺汤寿潜，拒绝再选举其他人出任总理。根据

《东方杂志》记载，浙路股东于八月初八 （９月 １１日）在上海召开临时股东会，到会者 １２００
多人，会议议定，全体股东于次日乘专车至杭求浙江巡抚代奏，请收回成命，〔５９〕至此，围绕

汤寿潜去留的斗争将浙路风潮推向了最高峰。

　　公司股东对于汤寿潜的极力维护与汤对公司的贡献密不可分。在任职浙路公司总理期间，
汤寿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 “不受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忽杭忽沪者无论矣”！〔６０〕

这种忘我的精神深得股民之心，汤寿潜也由此被塑造成浙民心目中的悲剧英雄。

　　关于汤寿潜在苏杭甬事件中的表现，晚清士人也有不同的评价。汪大燮认为，汤寿潜
“干誉之心太重”，并评价其为 “捧名教做招牌者”；而汪康年对汤寿潜在苏杭甬废约事件中的

表现也不满意。据称，濮兰德 “见浙抚张公，而蛰仙属张公勿见 （后以外部电始见），濮两拜

蛰仙亦不见，并不答拜”。〔６１〕汪康年因此评价 “蛰仙本无外交才，故对于外人惟以抗拒为唯

一手段，而一无操纵之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汤寿潜并非无外交能力，而是有意置

废约 “对于朝廷、对于大局”而不顾的动机，〔６２〕希望达到废约的目的。

　　浙路公司运用 《公司律》与清政府就汤寿潜的任用问题进行博弈，显示了公司股民们依

法维权的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而对于浙路公司的反应，邮传部却辩称，浙路公

司与一般公司情形不同，不能适用 《公司律》，而应 “遵照历次奏案办理”。〔６３〕邮传部的这一

回应显然不能令浙路公司满意，公司股东李厚、叶璋 （同时也是农工商部议员）在向农工

商部的呈文中称 “各公司总理无一非民选，遵用公司商律无一非奏案”，且邮传部奏定的 《存

款章程》第２条，“明认江浙两公司完全商办，并无变更”，邮传部 “忽以为应守，忽以为不

应守，将令全国人民重足侧目”，〔６４〕无所适从。浙籍议员邵议进而呈贴质问邮传部，既然铁

路公司非寻常商业可比，那么必然有其他专门法律可以依据，然而当时的晚清政府并未颁布路

律，铁路公司只能遵守已经颁布的 《公司律》，对于邮传部令铁路公司 “遵照历次奏案办理”

的说法，该议员又称 “奏案不过一种事例，与已颁行之法律相较，其效力显有强弱之不同”。〔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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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从法律上有力地驳斥了邮传部的理由。

　　对于汤寿潜被革职一事，舆论认为是对商律的重大破坏。汤寿潜于路事未尝有罪，而朝廷
有意反对；汤寿潜为股东公举而产生的总理，却被朝廷无端撤退。此为人所共知的法律问题，

而非事实问题。浙路事件可见 “国家法律不足以为人民之保障，则凡吾民之生命财产一切权

利皆得由政府任意剥夺、任意攫取，不谋挽救，流弊靡极”。〔６６〕又有人认为朝廷撤销浙路公

司汤寿潜总理之职的举动是 “灰民心、挫民气”之举，其 “惩一警百之深意，几同司马昭之

心，路人尽知”，是以国家之名义干预商民营业的专制行为。“窃恐七月十九日之谕旨宣布后，

无复再有汤寿潜敢断言也。”〔６７〕

　　在民众看来，浙路为浙民所共有，不是汤总理的私产；总理为浙人所公举，不是国家赋予
的特权。国家既不能以其权力强制浙民任命汤寿潜为总经理，也不能以其权力强制浙民辞退汤

总理。“以民所公举者而去之，非国所特予者而夺之”，“浙人之生命财产系于浙路，浙路之生

命财产系于公司，公司之生命财产系于总理。总理可以去浙路，浙路则不能离总理而独立”。〔６８〕

一旦汤寿潜离开浙路公司，浙人的生命财产将无所托付，浙人必然会奋起抗争。况且，汤总理

被革职，仅是失去了做官的资格，商人的资格并没有被破坏，仍可以商人的身份参与浙路的建

设。即使不做总理，其财产并未没官，按照 《公司律》的规定，也可以用其财产投资浙路，

成为股东，参与浙路甚至他省的铁路建设。一方面可任股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股东选举，

以公司董事的身份参与路事。〔６９〕浙民引用 《公司律》极力论证挽留汤寿潜的理由，而按照当

时 《公司律》的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组成董事局。

《公司律》第６７条规定，“各公司以董事局为纲领，董事不必常住公司内，然无论大小应办应
商各事宜，总办或总司理人悉宜秉承于董事局”；第７７条规定，“公司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
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其薪水酬劳等项均由董事局酌

定”。〔７０〕可见，总理一职对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至关重要。对于总理的选任，也是由公司董事

局来决定，实际上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股东手中。因此，浙民就汤寿潜去留问题与清廷的论争

中援引 《公司律》，完全有理有据，体现了浙路公司合法的用人权。

　　作为浙江立宪派的领袖，汤寿潜因全心全意投入铁路建设，坚决拒借外债，赢得革命派交
口称赞，誉其为 “廉明果毅”“民望所归”的 “国士”，从内心发出 “吾崇拜汤蛰仙”，“中国

之汤蛰仙日多，吾又为中国幸”的呼喊。〔７１〕民国成立之后，汤寿潜被任命为浙江都督、交通

总长，后又先后辞去这两个职位，接受面临衰败的浙路公司的请求，复任公司总理。在他的带

领下，浙路公司重振旗鼓，至１９１４年初，原本处于停顿的杭甬线宁波至绍兴段筑成通车，为
日后杭甬线的贯通奠定了基础。面对袁世凯等提出的沪杭甬路 “国有”要求，汤寿潜及浙路

公司没有正面拒绝，而是以迂回的方式，提请废除前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的 《沪杭甬铁路借款

合同》，作为 “国有”的前提。他批评交通部 “不应以移款欺浙，以国有对外，袭邮部存借两

歧之鬼?”。但袁氏政府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收回商办铁路，向外国抵押借款，以解决财政危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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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因此频频向商办铁路公司催逼，甚至诬称浙路公司违法向美国商团借款５００万两，继而又
妄指浙路公司借德国礼和洋行 ２６万两银，并通过浙江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汤寿潜忍无可忍，
愤而连致交通部数函，指责交通部竟 “学报界以造谣为惯事”，“交通部以借款为能，而一再

猜防商办，但准县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有此政体否？”〔７２〕

　　在民初铁路国有化浪潮中，浙路公司最终未能免于被收归国有的命运。尤其是苏路公司也
接受了国有，汤寿潜一再坚持浙路商办的斗争也无力持续下去。不过综合浙路公司存续期间汤

寿潜和公司股民以法律为武器努力争取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可以看出浙路公司股民的权利

意识正逐渐高涨。

四、合众集议：浙江士绅的参政权表达

　　由于路事涉及股民众多，且风波不断，不得不引起浙江当局的关注。如果说 “国民拒款

会”的集会抗议体现了浙民对于财产权的维护，挽留汤寿潜体现了浙路公司的用人权，那么

通过浙江谘议局表达意见就是浙江士绅参政权的体现。浙江士绅一方面向浙江巡抚呈文要求拒

绝借款，另一方面通过谘议局停议表达抗议。浙江巡抚一开始还站在朝廷一面极力维护秩序，

后来也在地方士绅的建议下向朝廷谏言，督抚和绅商形成了联合一致的行动。

　　纵观浙路公司的创设经过，再到浙路风潮的发生，浙江士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浙
路公司成立之初，浙江绅商就指出：“彼 （帝国主义）以铁路资本所在之地，即为政治权力所

及之地。其继铁路而起者，必有开矿权、内河通航权、创立商埠权、派兵护路权，但使铁路一

入其手，不转瞬而我之生计实业，皆被其吸髓剥肤，永无补救挽回之望。”〔７３〕正是认识到路

权的重要性，浙江绅民才萌生了自办铁路的想法。在浙路公司投资 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大股东中，
就有不少人来自士绅阶层。士绅的经济地位提高以后，逐渐开始追求政治上的发声。在晚清预

备立宪的地方官制改革中，就有大批士绅进入地方行政部门。为保护自身的利益，防止清政府

的极端剥夺，地方士绅极力主张迅速实行立宪，扩大地方自身的利益。〔７４〕

　　作为浙路事件的领导人物，汤寿潜本人也是立宪派成员之一。在晚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
中，汤寿潜与张謇等人联合江、浙、闽三省的立宪派和实业界人物组织成立的 “预备立宪公

会”，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汤寿潜等人积极推动清廷加快

预备立宪的步伐，要求早日召开国会。１９０８年 ７月，汤寿潜和郑孝胥、张謇等联名，二次发
出请速召开国会电，要求清政府 “以两年为限”，正式召开国会。１９０９年宣统皇帝即位后，
汤寿潜上 《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标本治法折》，对内政、外交、教育、财政等弊政一一论

列。在担任浙路公司总理期间，汤寿潜从未停止对政治的参与，而浙路公司的大股东也多是立

宪派人士，和清政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浙路风潮发生后，代表浙路公司向资政院上书的

朱福铣也是预备立宪公会成员之一。〔７５〕因此，因汤寿潜被革职而引起的浙路风潮从一发生时

起，就因为众多立宪派浙江士绅的参与而具有了影响立宪的近代意义。

　　汤寿潜被革职后，舆论普遍认为浙路事件有关中国的法律前途。在向浙江巡抚呈文中，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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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股东认为 “今 《商律》公司律正在施行之中……不应使浙路所享有法律上之权利遽形剥夺。

诚以法律最为神圣。若未经变更手续，任意歧异，深恐颁行全国之 《商律》其信用之效力自

是而失”。〔７６〕清廷罢黜汤寿潜的行为不仅违反了 《公司律》的规定，且令朝廷失信于民，损

害了正在筹备中的立宪活动。

　　朝廷下发了汤寿潜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之谕旨后，不久军机处又饬令江苏督抚沪道严禁为汤寿
潜开会集议，舆论认为这一谕旨令民心涣散，同时也违背了 “庶政公诸舆论”的立宪精神。〔７７〕

　　为了表达民众拒款保路的呼声，早在 《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签订前，浙江士绅就多次

向浙江巡抚呈文要求拒绝借款。比如，绍兴士绅认为，“今款足车开，外部欲责浙借英款，是

断送全浙命脉，万难承认。仰乞帅恩迅赐，奏请坚拒，以慰舆情”。〔７８〕对于逐渐高涨的拒款

运动，浙江士绅起初表现得比较理性，甚至按照巡抚的要求 “分别劝导，暂免暴动”，而在发

现民意渐盛之后，便转而请求浙抚代呈朝廷 “深察不愿承借外款之舆情，始终婉切力持”。〔７９〕

　　士绅们表达意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谘议局的政治舞台。他们一方面通过停议的方式表达
抗议，另一方面通过提出议案的方式表达废约拒款的意见。

　　根据 《各省谘议局章程》的规定，谘议局会议分常年会及临时会两种，均由督抚召集。

遇有要紧事，可开临时会。１９１０年 ８月，清廷谕令将汤寿潜革职，浙江谘议局议员陈黻宸、
陈时夏、沈钧儒等联名呈请巡抚增韫准许召开谘议局临时会议，巡抚增韫坚持不允，后谘议局

多次停议相抗争。１０月３日，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正式开幕，１０月 ５日正式会议时，议员张
傅保请求变更议事日程，首先讨论路事，全体议员均表示赞成，并以 “停议待旨”，迫使巡抚

代奏，请清廷收回前旨。〔８０〕但巡抚增韫拒绝代奏，议员们便在立宪派的带领下，以停议相抗

争。在浙江谘议局与巡抚为汤寿潜事僵持期间，增韫曾五次要求谘议局重启会议，均未获得有

效答复。〔８１〕谘议局一面致书增韫质问，一面呈文资政院控告巡抚违法。直到１１月４日，增巡
抚允为代奏，始复开议。〔８２〕巡抚增韫原与汤寿潜为旧交，在接受了浙路公司董事会及谘议局

的建议之后，向朝廷奏请给予汤氏 “戴罪服务铁路”的机会。〔８３〕岂料朝廷不仅不许，反而以

“滋生事端，惟该抚是问”进行责难，〔８４〕这就无形中将浙江巡抚推向了与士绅联合的一面。

　　对于浙江谘议局的停议事件，议员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主要与背后所牵涉的股东利益
有关。〔８５〕不过，仍有不少议员主张按照谘议局既定规程照常开会，如沈钧儒、劳?章等皆有

法政背景，因此他们从程序出发，更强调谘议局议程的合规范性。〔８６〕这也显示当时浙江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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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已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成熟度。

　　在为浙路抗争的过程中，浙江谘议局视自己为 “国民之代表”，通过议案表示对于浙江民

众的支持。在浙江谘议局的第一届常年会中，有议员就曾提出废沪杭甬 《存款章程》建议案。

议案认为，邮传部居于英方与浙路公司之间，“所有邮传部向中英公司借款、付息、还本各事

均由邮传部经理”，邮传部对于英浙两方面，既居于债务地位，也居于债权地位，地位不甚明

了，于是向资政院建议废除沪杭甬 《存款章程》，否则 “款约一日不废，纠葛一日不清”。〔８７〕

在第二届常年会中也有两件人民建议案，其中一项议案详细陈述了清廷在处理浙路事件中的种

种过失，如商部奏准浙民自办铁路时，外务部未声明有英公司之草约一事，外务部在英公司提

出草约后，“始终不拒驳一字”等等。另外一项议案则认为浙路总理是遵照 《公司律》公举产

生的，“既为商办遵律公举之总理，进退总理全权操自股东。股东血本攸关，所责望于总理者

至严且重，果不胜任，自撤换之，不暇而无待邮部之代谋也。然即使股东对于总理应撤不撤，

朝廷亦但处于监督之地位而绝对不处于干涉之地位”。〔８８〕这几件议案中所提出的诉求，也和

浙路风潮中普遍的民意相符。由此可见，浙江巡抚和士绅作为地方代表表达了当时民众的

心声。

　　尽管浙江各界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出收回革汤谕旨的要求，但清廷仍顽强坚持，拒绝废除
借款合约。浙路公司在向邮传部一再请求无效的情形下，只能自行采取措施。１９１１年 ２月 ２５
日，浙路公司电告邮传部：自即日起裁撤凌驾于浙路、苏路两公司之上的沪杭甬路局，并辞退

路局的英国工程师，宣布 《存款章程》作废，〔８９〕从而使英国借贷款控制沪杭甬铁路的企图落

空。１９１１年３月，清廷迫于众怒，经与英国交涉后达成协议，决定将沪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
封至徐州铁路借款，这可认为是浙路风潮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五、浙路风潮引发清廷统治危机之反思

　　浙路风潮作为清末保路运动的先声，长期以来被视为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近年来
随着更多史料的发现，学界对其认识逐渐祛除了过度的政治色彩而渐趋理性。比如，关于晚清

铁路国有化政策，由于商办铁路存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不足，铁路国有似乎也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在此前提之下废约保路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值得重新审视。此外，由于浙路风潮参与者和领

导者多为立宪派人士，而学界近年来对于晚清立宪运动也有了更多积极评价，因而浙路风潮作

为立宪运动的一部分似乎又具有更多积极意义。对于浙路风潮中的国人，究竟是更具权利意识

的公民还是素质欠佳、毫无秩序的普通民众，〔９０〕也会因对上述问题认识之改变而迥然不同。

　　笔者认为，浙路运动涉及中英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等多方利益纠葛，各方都充
分利用法律试图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晚清政府不断调整铁路政策，通过借款筑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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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燮奎：《请废沪杭甬 〈存款章程〉建议案》，载汪林茂编：《浙江谘议局 （下）》（《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

第４卷），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６５页。
本局呈报资政院关于浙路事件之人民建议案，载杭州文史研究会、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浙江图书馆编：《辛亥

革命杭州史料辑刊》第９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０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４〕，宓汝成编书，第８８７页。
汪大燮认为，浙路运动，已证明国人不具备立宪的资格。他认为，保路运动有两害：一则使外人谓我国民无秩

序，一则使在上之人谓民间程度难于立宪。汪康年受汪大燮的影响，也认为国人缺乏自立素质。参见前引

〔４９〕，廖梅书，第３４１页。



望假借外人谋求铁路强国，其直接目的是希望谋求清政府统治秩序的延续；浙江士绅出于自身

利益的考量决定成立商办铁路公司，浙路风潮发生之后，在立宪派领导和巡抚支持下，士绅们

通过谘议局的舞台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是希望通过参与政治实现地方利益；对于浙路公司的股

东而言，无论是引用 《商律》及 《公司律》的规定与清廷据理力争，还是组织集会表达抗议，

最直接的目的也是维护其自身的财产权益不受侵犯。尽管浙江的保路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作为全国保路运动的先声，却未能减缓清王朝走向覆亡的末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晚清政

府囿于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体制，未能很好地处理浙路事件中涉及的多方关系。

　　第一，在近代不平等的中外关系中，清政府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方就铁路合约的废除进行
博弈。英国是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肇始者，它用战争迫使清政府开启了新的条约关系时

代，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走向。英国的对华政策特别看重商贸特权。从强迫中国订立第一个不平

等条约到后来不断签订新的条约，英国均将获取商贸特权作为自己的目标。〔９１〕铁路在当时是

国家富强和文明的体现，也是英国与其他列强争相竞逐的利薮。引发浙路风潮发生的核心法律

文件即中国政府与英国银公司之间签订的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这样一份 “准条约”。准条约

是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重要补充形式，内容主要限于经济范畴，尤以路矿和电信为著，是列强

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准条约虽然不是正式条约，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也应如条

约一样，进行善意履行和解释。〔９２〕这也是清政府与英方订约之后，很难再凭借国内士绅和民

众的反对之声废约的原因。

　　由于准条约签订的主体一方是国际法主体，另一方为非国际法主体的自然人或法人，〔９３〕

因而其性质不能完全等同于民间私约，而是具有强权政治的色彩。浙路风潮发生时，曾有人从

民间私约的角度对苏杭甬合同的存废问题进行了解读。在一篇名为 《从法理解释苏杭甬合同

之必废决无借款之理由》的文章中，作者认为，苏杭甬合同一开始就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正式

条约，而是私法人中国铁路总公司代表盛大臣与私法人怡和洋行之间的契约。按照当时中国法

和英国契约法的规定，苏杭甬合同必废无疑。〔９４〕该文从法理角度对苏杭甬合同性质的探讨，

体现了有识之士对 “准条约”问题的理性思考，在晚清收回路权的运动中，这种探讨亦十分

常见。如杨度就曾著有 《粤汉铁路议》一文，对有关废除合同、收回路权等的各种法理和外

交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９５〕然而，受中英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束缚，这类私法案件最终变成

了中英之间的外交事务。正如汪大燮所言，苏杭甬路事 “实干国际”。在晚清摇摇欲坠的政治

背景下，“苏杭甬草约本来就是以英国的强权为背景签订的，不存在什么可以遵循的国际平等

交涉原则”。〔９６〕中英之间的合约之争表面上是中外对路权的争夺，实则反映了中英之间不平

等的外交关系。

　　至于苏杭甬草约的效力如何，我们可以用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效力作
一类比分析。“一战”以前，国际法秩序仍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宰，在 “条约必须信守”

的国际法原则下，西方国家借助这些不平等条约 “合法”地侵占了中国许多利益。尽管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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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６２１页以下。
同上书，第３０８页。
参见前引 〔３〕，侯中军书，第９页以下。
参见 《从法理解释苏杭甬合同之必废决无借款之理由》，载前引 〔２〕，汪林茂等编书，第１８２页以下。
参见 《粤汉铁路议》，１９０５年３月，载前引 〔３１〕，刘晴波主编书，第１１１页。
参见前引 〔４９〕，廖梅书，第３３９页。



代国际法理念中，这些不平等条约因违背主权平等原则必然归于无效，但在近代国际法秩序

下，对国家实施强迫而签订的条约仍是有效的。这看起来十分不公平，然而在中外实力差距很

大的背景下，不遵守条约带来的损害可能更大。当然，也正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实质不公推动

了近代中国的不断抗争，最终实现了废约的目的。因此，近代不平等条约尽管不公平，但在当

时的历史情境下仍属法律上有效，而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唯有通过社会抗争的手段。用此原理

来分析苏杭甬草约，该草约尽管有损害中国主权之嫌，但仍属法律上有效，而要实现废约的目

的，唯有通过国人的不断抗争。从准条约的发展来看，近代中国随着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准

条约呈现弱化的趋势。〔９７〕《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最后移为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也的确证

明了国人的强烈抗议是有可能迫使英国让步的。

　　第二，在晚清 “内轻外重”的央地权力格局背景下，清政府未能很好地协调中央和地方

之间的权力关系。晚清中央政权逐渐衰落，地方势力迅速膨胀，最终北洋集团利用辛亥革命的

机会取而代之，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演变的基本轨迹。〔９８〕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１１年，
清政府借新政和预备立宪收督抚之权，地方士绅则借由新政逐渐参与到地方政治之中。在代表

地方最高权力的督抚和新崛起的士绅阶层的共同参与下，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和新

的矛盾冲突。

　　甲午战争后 “就地筹款”的推行，尤其是２０世纪初以 “就地筹款”举办各省新政，致使

地方利益坐大，督抚权力进一步扩展。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部提出的由各省自行筹办

铁路，也将督抚和地方绅商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其纽带就是 “各省自办铁路中成立的省铁路

公司”。〔９９〕地方督抚和士绅通过参与新政各项事务形成了广泛的联合。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清廷颁布的地方官制改革章程规定： “总督巡抚于各部咨行筹办事件，均在奉行之
责。但督抚认为于地方情形窒碍难行者，得咨商各部酌量变通，或奏明请旨办理。”〔１００〕这表

明，晚清以来督抚在扩大事权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力，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政治压力，迫使清政府

予以默认。〔１０１〕

　　第三，晚清政府立法却不守法，失信于民，引发合法性危机。浙路公司成立前后，晚清政
府的铁路政策一直在调整之中。１９０３年的 《铁路简明章程》既已明确规定商办铁路的政策，

清政府却改变原定政策，向英方借款。清政府决定将铁路商办改为借款官办的铁路国有政策

时，亦未经资政院和地方谘议局的合法议决程序，难免引起民众反对。与之相比，民初同样推

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却未遭到大规模的阻力。清末的铁路国有化过程中，盛宣怀原计划将现有

商办铁路公司的全部资金冻结、核算后，由政府强行进行接管，国家不付任何赎金，这就难免

激起民变。而民初的国有化过程中，铁路公司的股东还可以与政府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判。

１９１４年，浙路公司股东经过了法律程序，最终同意国有。〔１０２〕

　　在清政府决定借款筑路后，浙江士绅多次通过地方谘议局的舞台表达意见。在罢免汤寿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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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楚双志：《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及启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１１页以下。
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６４页，第３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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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０３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９９〕，刘伟书，第３７２页。
参见金士宣、徐文述编著：《中国铁路发展史 （１８７６—１９４９）》，中国铁道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９３页以下。



一事上，股民也多次引用 《公司律》的相关规定与朝廷论争，这说明当时的民众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权利意识，其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遗憾的是，在晚清实行预备立宪

的政治改革中，谘议局作为 “采取舆论之所”，本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而清政府却未很好地

加以利用。晚清政府法制信用的缺失最终让人民失去信心，自己充当了自己的掘墓人。

结 语

　　 《苏杭甬铁路草合约》原本从属于中英之间的政治借款合同，是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

产物。清政府批准设立浙路公司虽有借助兴建铁路收回路权、挽救民族危亡的意图在内，但在

浙路风潮后，浙江士绅通过浙江谘议局停议以示抗议以及浙抚增韫代奏却受到朝廷斥责，加剧

了本已紧张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清政府无力应对内外危机，对外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国就废约

一事进行谈判，对内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此同时，立法却不守法，引发了自

身的合法性危机。纵观风潮的发生过程，可以看到清政府统治危机的种子早已蕴藏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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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ｔｈｕｓｌｏｓｔ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ｄｉｔｓｏｗｎ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ｃｒｉ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Ｒａｉｌｗａｙ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ｉｌｗａ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ｏ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ｉｌｗ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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